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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对比表 

注：加“删除线”表明该条款被删除,“字体加粗”表示增加或修改该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

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

案。 

第九条  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

董事会，同时向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

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10％，召

集股东应当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申请在上述期间锁定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 

第三十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就股东的质

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 

第三十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东大会上就股东的

质询和建议作出解释和说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会议主持人

有权驳回质询，但应向质询者说明理由：（一）质询与议题无

关；（二）质询事项有待调查；（三）回答质询将显著损害股东

共同利益；（四）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五）其他重要事由。 

第三十六条  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

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

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三十六条  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股

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立的投资

者保护机构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

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

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限制。 

第四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应当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单项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除

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需要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

举董事、监事的情形，公司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

时，适用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可。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时，应实行累积

投票制度。 

第四十二条  董事、监事候选人的提名应当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董事、监事候选人名单以单项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除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需要以累积投票制的方

式选举董事、监事的情形，公司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

行表决时，适用股东大会普通决议，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即可。 
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两名或两名以上董事或者监事时，应实行累

积投票制度。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

百分之三十及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六十一条  本规则所称公告或通知，是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

刊上刊登有关信息披露内容。公告或通知篇幅较长的，公司可以

选择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对有关内容作摘要性披露，但全文

应当同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上公布。 
本规则所称的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应当在刊登会议通知的同一指定

报刊上公告。 

第六十一条  本规则所称公告、通知或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是

指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和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布

有关信息披露内容。 

 


